
2012年3月29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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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3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６

？ 证券简称：

ＳＴ

华光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号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全票审议通过了《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特此公告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７

证券简称：联美控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联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联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联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实施方案》。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联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２

股票简称：金鹰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７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在本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傅国定董事长主持。会议以举手表决的形式，审议通过了《浙江金鹰股

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０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五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以

传真、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以传真、通讯方式举

行，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表决，

８

位董事同意、

０

位董事弃权、

０

位董事反对，审

议通过了 《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内容详见上证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О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２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网上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星期五）

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

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

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刘迎建先生、董事兼总经理张学

军先生、独立董事鲁桂华先生、董事会秘书朱德永先生、公司财务负责人韩峰

先生和保荐代表人崔学良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９

证券简称：鲁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对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后另

行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４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厦门宝麦克斯科技有限公司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公告

近日，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厦门

宝麦克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厦门宝馨”）收到厦门市科学技术局、厦门市财

政局、福建省厦门市国家税务局、福建省厦门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

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ＧＲ２０１１３５１０００８６

，有效期三年，发证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

收优惠政策，认定合格的高新技术企业自认定当年起三年内，按

１５％

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

厦门宝馨

２０１１

年度已按照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率核算，本公告内容不影响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相关数据。

特此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０

证券简称：圣阳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１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星期

五）

１５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１

年度业

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宋斌先生，总经理高运

奎先生，独立董事侯本领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于海龙先生，财务总监宫国

伟先生，保荐代表人李峰立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２

股票简称：皖通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３９

债券简称：

０９

皖通债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提高公司高速公路加油站租赁费水平，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六届九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我公司与安徽省高速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

石化公司”）签署租赁合同，将公司所属高速公路

２２

座加油站租赁给高速石化

公司经营，租赁期

３

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租赁费为人民

币

２６４９

万元

／

年。因高速石化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附属子公司，此项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董事周仁强先生、屠筱北先生、李俊杰先生和李洁之先

生在会议上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高速石化公司，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安徽省

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高速集团”）的附属子公司，其中

安徽高速集团持有该公司

５１％

股权，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４９％

股权。

名称：安徽省高速石化有限公司

住所：合肥市蜀山区望江西路

５２０

号皖通高速高科技产业园内科技研发楼

法定代表人：何其祥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注册资金：人民币陆亿元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汽油、柴油、煤油零售。 一般经营项目；沥青、化

工产品、润滑油、汽车零配件、汽车用品及装饰品销售，汽车清洗服务。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计算， 高速石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４６

，

４２８．９５

元，

２０１１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人民币

１

，

０５８

，

４１３

，

２２８．９５

元。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与高速石化公司的关联交易总金

额没有达到“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且占净资产

５％

以上”的指标，因此该项交易不需

要经过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所属高速公路加油站现由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租赁经营，

由于签约时间较早，合同价格普遍偏低，已不符合当前市场实际。 经与中石化

协商一致，目前已到期的加油站，租赁合同续签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其后不再续

签；未到期的加油站租赁合同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终止。

综合考虑本公司所属加油站加油量及周边省份高速公路加油站租金等多

项因素， 经与高速石化公司谈判， 确定了总额为人民币

２６４９

万元

／

年的租赁标

准，租赁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每年

４

月

１

日至下一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一个租赁年度。

四、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租赁资产

１

、合宁高速肥东、文集、吴庄、大墅服务区，高界高速王河、太湖、公岭、宿

松（单侧）服务区，宁淮高速釜山服务区，连霍高速王寨服务区，共

９．５

对服务区、

１９

座加油站。

２

、合宁高速富通加油站（

１

座）及高界高速金拱加油站、车轴寺加油站（各

１

座）。

（二）租赁资产范围

１

、上述加油站资产及其占用的土地的使用权在租赁期内归属于高速石化

公司，由高速石化公司负责维修维护和更新改造。 但服务区商超、餐饮等综合

楼资产及占用的土地的使用权全部归属于服务区经营管理单位。 高速石化公

司、服务区经营单位应按照各自经营范围使用资产，不得超过资产约定用途开

展同业竞争。

２

、上述资产外的属于服务区公用资产，包括：匝道、停车场、围墙、绿化、排

污、公厕、通信、监控、照明等设施，以及为整个服务区服务的其他经营、生活设

施，由服务区经营单位与高速石化公司共同使用，双方各自承担

５０％

的日常保

洁、维修维护、更新改造等使用费用以及物业管理费用。

（三）租赁经营项目

石油及制品销售，沥青、化工产品销售，其他经工商注册登记批准的经营

项目。 高速石化公司不得在租赁加油站内经营服务区经营单位已经合法经营

的项目。

（四）租赁期限

本合同租赁期

３

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约定每年

４

月

１

日至下一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一个租赁年度。

（五）租金标准及其缴纳方式

加油站三年租赁费总额为

７９４７

万元，每年租赁费为

２６４９

万元，高速石化公

司应于每年的

１０

月

１

日前将本租赁年度的租金交纳至本公司指定的帐户，本公

司应向其开具由税务机关监制的发票。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此项关联交易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处

理，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均回

避表决，交易条款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而言是公平合理的。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六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２

、《皖通高速加油站租赁经营合同》。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８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二次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

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网络投票具体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９∶３０－１１∶３０

和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当天交易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星期五）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公司将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会议召集人：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六）投票规则：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不能重复表决。 如

果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网络重复表决，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七）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八）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

１

），该

代理人不必持有本公司股份，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九）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８

：

３０－－１７

：

００

，未在登记时间内办理登记手续的股东或其

代理人同样有权出席本次会议；

２

、登记地点：湖北省宜昌市城东大道

１６８

号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办法：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委托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众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还

须持有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至会议地点，并出示

相关证件的原件；

５

、通讯地址：湖北省宜昌市城东大道

１６８

号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政编码：

４４３００３

；来函请在信封上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６

、联系人：周帮俊 高路

７

、联系电话：

０７１７－６３６９８６５

传真：

０７１７－６３６９８６５

（十）网络投票方式：

１

、 投票流程

（

１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２９８

安琪投票

１

个

Ａ

股

（

２

）表决议案

公司简

称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

价格

安琪酵

母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统一表决

９９．００

１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１．００

（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２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安琪酵母”

Ａ

股的投资者如进行网络投票，应在“申报价格”项下

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以此类

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２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例如，投

资者对安琪酵母的总议案（议案一）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２９８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

３

）如某投资者对安琪酵母的第一个议案投了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申

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２９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

４

）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３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投资者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

２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

４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股东大会的进程安公司当

日发布的通知进行。

（十二）其他事项：与会人员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９

股票简称：国金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３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根据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星期五）召开公司二〇一二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二〇一二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为保证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 本公司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再次公告

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网络

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３

、现场会议地点：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成证大厦

７

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方式中的一种。同一

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７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星期三）下午

３

点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及参加表

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是

公司的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

案；

７

、关于公司申请开展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的议案；

８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其中，

１

至

６

、

８

项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三、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星期五）

２

、登记地点：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成证大厦

１６

楼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刘邦兴 金宇航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２０６

传 真：

０２８－８６６９５６８１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１５

３

、登记办法：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上

午

９

时至下午

５

时持股东账户及个人身份证；委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领取会议相关资料。 异地股东可

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下午

５

时前到达本

公司为准）

４

、其他事项：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确认与投票程序

本次会议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１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的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

业务操作。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

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７３８１０９

国金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Ａ

输入买入指令；

Ｂ

输入证券代码；

Ｃ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

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

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２．２

发行方式

２．０２

２．３

发行数量

２．０３

２．４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０４

２．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０５

２．６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６

２．７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０７

２．８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０８

２．９

上市地点

２．０９

２．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２．１０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公司申请开展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８．００

Ｄ

输入委托股数：在“买入股数”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Ｅ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本次会议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

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

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３

）本次会议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

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会议，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

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处理。

（

４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各议案中的一项或

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以股东对议案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各议案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子议案的

投票表决为准。

（

５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

进程遵照当日通知。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附件：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

案投票。 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议案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

、

发行方式

３

、

发行数量

４

、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５

、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６

、

募集资金用途

７

、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８

、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９

、

上市地点

１０

、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议案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四：《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五：《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六：《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

宜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七：《关于公司申请开展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八：《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注：

１

、如欲对议案投同意票，请在“同意”栏内填上“

√

”号；如欲对议案投

反对票，则请在“反对”栏内填上“

√

”号；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

内填上“

√

”号。 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表决票。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各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

公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信雅达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并以电话确认。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星期三）在公司六楼大会议室以电话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新增董事及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推举李峰、季白杨、徐丽君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新增董事候选人，推举陈纯、吴雄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新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议案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新增董事候

选人、新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同意董事会的上述决

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章程修正案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

公司章程

》

第

１３

条

：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软件技术

开发及其咨询服务

；

成果转让

；

票据

、

文档缩微

及自动化处理系统技术

，

金融证券业软件及系

统集成技术的开发

；

计算机系统工程设计及安

装

；

计算机及配件的销售

。 ”

《

公司章程

》

第

１３

条

：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软件技术

开发及其咨询服务

；

成果转让

；

票据

、

文档影像

及自动化处理系统技术开发及服务

，

金融业

、

油

（

气

）

业软硬件产品及系统集成技术的开发

、

销

售及服务

；

电子设备

、

除尘器及相关电控系统的

开发

、

设计

、

销售

、

安装和服务

；

房屋租赁

。 ”

《

公司章程

》

第

１１５

条

：

“

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

，

设董事长

１

人

，

副

董事长

２

人

。 ”

《

公司章程

》

第

１１５

条

：

“

董事会由

１４

名董事组成

，

设董事长

１

人

，

副

董事长

２

人

。 ”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以上第一、第二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

附件１：独立董事候选人吴雄伟声明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吴雄伟，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杭州信雅达电子有限公司提名为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

响本人担任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

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

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本人在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

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吴雄伟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

附件２：独立董事候选人陈纯声明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陈纯，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杭州信雅达电子有限公司提名为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

本人担任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

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

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本人在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

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纯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

附件３：提名人声明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杭州信雅达电子有限公司，现提名陈纯、吴雄伟为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

已书面同意出任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

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

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吴雄伟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陈纯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

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被提名人尚未根据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

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

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被提名人在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

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杭州信雅达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

附件４：候选人简历

董事候选人：李峰先生，

１９７７

年出生，

１９９９

年毕业于沈阳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大学本科。 曾就职

于杭州西冷集团公司，任营销总部区域经理。

２０００

年加入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西北大区

经理、电子商务部副总经理、证券基金事业部总经理、金融事业部总经理等，现任公司总裁。

董事候选人：季白杨先生，

１９７２

年出生，

２００１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计算机系，获博士学位。 曾就职于中

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美国

ａｒｃｓｏｆｔ

公司。

２００１

年加入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研发部经理、电

子影像部副总经理、电子政务部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现任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

董事候选人：徐丽君女士，

１９６３

出生，大学本科，会计师。 曾任杭州新利电子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２０００

年加入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财务部经理，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独立董事候选人：陈纯先生，

１９５５

年出生，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工学博士学位，教授、博

士生导师。

１９８４

年起工作于浙江大学计算机系，现任浙江大学软件学院院长，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浙江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

独立董事候选人：吴雄伟先生，

１９６２

年出生，博士，中共党员；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任金华产权交

易所总经理、金信拍卖行总经理；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历任金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

室主任、研究发展中心主任、总经理助理、基金管理总部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基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浙江图原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现任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参加

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证书。


